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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戲曲學院113學年度第1學期 

學院部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113年12月3日(星期二)中午12時10分 

會議地點：木柵校區演藝中心2樓會議室 

主    席：吳學務長健普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錄：范玲美 

壹、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提案討論】 

 提案一：建議宿舍可以增設無障礙設施，提請討論 (學生會提案)。 

 決  議：新宿舍運動計畫已將無障礙電梯納入規劃，目前正按進度辦理中。 

 提案二：建議增設販賣機，提請討論 (學生會提案)。 

 決  議：已聯繫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請求導入「智FUN機」，經廠商評估客流量

及設置效益評估。發現木柵校區客流量及設置效益不如預期，將另覓其

他販賣機廠商評估設置。 

 提案三：建議本校後門增設夜間照明，提請討論 (學生會提案)。 

 決  議：上星期後門已加裝照明設備（定時啟動夜間照明）。有關校園後門之夜間

開放時限，請學務處與總務處再行研討。 

 提案四：建議規劃劇場系專屬的排練教室，提請討論 (學生會提案)。 

 決  議：客家戲學系可提供(空堂時段)M304、M305排練教室。另為方便學生借用

演藝中心F104、F102排練教室，建議於木柵校區設置受理站，以利遞送

申請單。 

 提案五：建議增設機車停車棚，提請討論 (學生會提案)。 

 決  議：目前機車棚屬未合法申請之違建，後續改善計畫將予以拆除，改以圍牆

內縮(機車不進校園)方式重新規劃方案。礙於木柵校區建蔽率已優先規

劃增建風雨球場，後續已無法提供機車棚，將以露天式機車停車場為原

則。 

 【臨時動議】 

  提案一： 113 學年新課綱相關問題(學生會提案)。 

 相關單位回覆： 

一、 大學課程安排著重與其他大學及未來國際接軌，除培養專業性也考量多

元性、未來性及職涯探索，規劃開設專業類別選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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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3 學年新課綱調整科目學分數（節數）係召開相關會議討論決議(課

程協調會議、系課程會議、校課程會議) 。 

三、 113 學年新課新增編導、文創及傳播三門跨域學程，搭配學系課程的模

組化，提供學生更大的彈性學習空間，鼓勵學生進行跨領域學習。有關

跨領域學程學分認抵相關細項將於校課程會議進行討論。 

 提案二：學生參與校內演出勞務報酬相關問題(學生會提案)。 

 相關單位回覆： 

一、 學生可查詢本校研發處/產學合作/法規/表格下載區「國立臺灣戲曲學

院展演酬勞支付基準」之相關規定已有明確展演支付標準。 

二、 建議注意學生受教權，若學生參與演出活動，學系避免集中在每週同一

天安排學生演出而影響學生到課率。 

提案三：校內及各系資金流向相關問題 (學生會提案)。 

相關單位回覆： 

一、 依校務發展需求學校資金經費運用(分配)採通盤考量。 

二、 有關學校資金經費運用可查詢本校主計室/財務報表公告與查詢本校主

計室/資訊公開(內含預算書、決算書、會計月報)。 

提案四：練功房使用及道具收納問題 (學生會提案)。 

相關單位回覆： 

一、 基於門禁管理及校園安全，不同意假日開放練功教室供學生自主練習。 

二、 「愉馳舞台」屬公共空間，為維持公共空間之正常使用，不得將部分或

全部之公共空間作為堆置物品設備及其他類似之行為，故無法架設衣物、

道具收納空間。 

提案五：校內機車、重型機車及汽車停車問題 (學生會提案)。 

相關單位回覆：學校提供12個停車位，由學生會舉行投票(抽籤 )後 

續辦相關事宜。 

提案六：校長有約相關問題(學生會提案)。 

 相關單位回覆：為提升學生與學校的溝通方式及行政效率，學生透過參與校內相關

會議就能與師長互動交流，以利協助解決學生在學習與生活的問題與困

難。 

貳、業務報告：學務處各組業務報告(詳附件1，p.3～p.12)。 

參、提案討論：無。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    會： 13時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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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13 學年度第 1學期學院部學生事務會議 

 學務處各組業務報告 
壹、諮商輔導組 

一、本組於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針對所有大一新生實施「大學生身心適應問卷調查」，

並依據調查結果(資料追蹤 113/11/1 止)，對受測學生進行測驗結果解說與心衛推

廣。本問卷共針對 113 人施測，篩選出 15位高關懷學生，其中有效問卷共計 8位：

京劇系 2名，民藝系 0名，戲曲音樂系 1名，歌仔戲學系 2名，劇場藝術系 3名，

客家戲學系 0 名，截至 11 月初，已陸續聯繫學生進行個別晤談。有關本報告中，

高關懷對象的篩選標準為：總量表百分等級≧95，需優先進行關懷與輔導。本學期

亦持續透過電話邀請同學來談、參加諮輔組活動並透過其他測驗協助同學自我了

解與適當輔導介入或轉介。 

 針對上開高關懷與高危險群學生將轉知各班導師知悉，請導師們一同協助多加留

意與關懷。倘師長們知悉有需要輔導的學生，亦歡迎轉介至諮輔組。 

二、校內駐診精神科醫師會談與心理師個別諮商服務： 

 (一)本學期每隔週四下午 2 點至 5 點或隔週三上午 9 點至 12 點(113/9/19、

113/10/16、113/10/30、113/11/14、113/11/28、113/12/12、113/12/26)，

由林宏川醫師於諮輔組提供會談服務。林醫師為博仁綜合醫院身心醫學科主

任、台灣薩提爾成長模式推展協會理事長、亞洲家庭治療學院院士、華人心理

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家族治療專業課程實務督導，目前尚可預約的日期為

113/11/28(四)、113/12/12(四)、113/12/26(四)，歡迎需要諮詢的師生來電

洽詢，分機 2330 梁佳臻諮商心理師。 

 (二)本校兩校區諮商人員編制如下： 

 木柵校區：諮輔組梁佳臻心理師(分機 2330)、梁明偉實習心理師(淡江大學教

育心理與諮商所)、張語慈實習心理師(銘傳大學心理暨社會工作研究所碩班

生)。 

 內湖校區：鍾珊心理師(分機 1333)、羅有至實習心理師(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

諮商所)。各科系有個別諮商、親師會談或是需要精神科會談與評估需求之個

案，歡迎聯繫或轉介本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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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學期「職涯講座」與「潛能開發工作坊」活動辦理，如下： 

講座主題：「從網路行銷創造個人品牌」講座 

 講座時間：113 年 10 月 16 日(三)中午 12 時 10 分至 15 時 

 講座地點：木柵校區藝德樓 4樓會議室 

 講座講師：陳聖哲 

 講座內容：帶領學院部學生認識本課程探討社群平台的交互特性，分析不  同類

型內容如何透過自我形象、人設串接受眾，形成各具特色的社群。了解這些特性將

有助於深入掌握社群媒體的運作。 

四、113 年度「性別平等教育」校園宣導系列活動如下： 

講座主題：「凝視多元性別族群生命中的多重困境」 

講座時間：113 年 11 月 15 日(五)下午 13時 10 分至 15 時 

講座地點：本校木柵校區藝教樓 P207 教室 

講座講師：林柏佑諮商心理師(聊癒心理諮商所)。 

五、113 年度「生命教育」校園宣導系列活動如下： 

(一)場次一： 

講座主題：「自殺防治工作坊-正念咖啡沖泡課程體驗」講座 

講座時間：113 年 10 月 12 日(六)上午 9時至 12 時 30 分 

講座地點：藝德樓 3樓 S302 教室 

講座講師：朱晏姍心理師 

參與人數：共 23 人 

(二)場次二： 

講座主題：「自殺防治工作坊-正念體驗精油生活與應用」講座 

講座時間：113 年 10 月 12 日(六)下午 13時至 17時 

講座地點：藝德樓 3樓 S302 教室 

講座講師：丁橚芳療師 

參與人數：共 23 人 

(三)場次三： 

講座主題：「三峽藍染與當地建築生活與應用」校外課程 

講座時間：113 年 10 月 19 日(六)上午 9時至 18 時 

講座地點: 三峽祖師廟及三峽藍染遊客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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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講師：李景文 

參與人數：共 22 人 

六、113 年度導師知能宣導系列活動如下： 

講座主題：「預防親密數位暴力與自殺防治整合實務經驗分享」 

講座時間：113 年 8 月 30 日(五)下午 14時至 16 時 

講座地點：本校內湖校區戲曲樓九樓會議室 

講座講師：杜瑛秋執行長(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 

參與人數：共 70 人 

七、113 年度第一學期「與校長有約」，將於 113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三)12 時 10 分至

15 時於藝文中心二樓會議室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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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衛生保健組 

一、健康促進活動 (健康體位/愛滋病防治/急救訓練/傳染病防治/菸害防制五大議

題)： 

113 學年度第 1學期國立臺灣戲曲學院健康促進活動表 

議題 活動項目 時間 對象 負責及協辦單位 

健康 
體能 

增肌減脂班 
113.09 

｜ 
113.12 

學院部學生 
衛保組 
通識中心 

健康飲食講座 
~搞定食物!當自己的營養專家~ 

113.09.25 
學院部學生
及教職員 

衛保組 

健康飲食講座 
~不吃土!經濟又營養的外食攻略~ 

113.10.23 
學院部學生
及教職員 

衛保組 

愛滋
病防
治 

愛滋病防治宣導 
~愛滋及藥物濫用防治~ 

113.09.06 大一新生 
衛保組 
宏恩醫院 

紅絲帶基金會 

校園愛滋防治巡迴舞台劇 113.11.27 
高一戊 
高二戊 

衛保組 
昆明防治中心 

急救 
訓練 

 1.簡易外傷處理 
2.CPR+AED 操作訓練 

113.09.12 
大二戊 
大三戊 

衛保組 
劇場藝術學系 

文山健康服務中心 

 1.簡易外傷處理 
2.CPR+AED 操作訓練 

113.10.16 高一戊 
衛保組 

台灣運動安全暨急
救技能推廣協會 

 1.簡易外傷處理 
2.CPR+AED 操作訓練 

113.11.15 
大一甲 
大一己 

衛保組 
通識中心 

文山健康服務中心 

 1.簡易外傷處理 
2.CPR+AED 操作訓練 

113.11.29 大一乙 
衛保組 
通識中心 

文山健康服務中心 

傳染
病防
治 

認識傳染病 
【登革熱、流感、腸道傳染

病(諾羅)、紅眼症】 
113.10.09 

高一戊 
高二戊 

衛保組 
文山健康服務中心 

菸害 
防制 

菸害防制宣導 113.10.11 大一乙 
衛保組 
通識中心 

文山健康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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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活動 

日期 活動內容 

113.08.30 
｜ 

114.01.21 

傳染病防治宣導– 

1. 透過校網、導師群組、朝會及行政會議，加強防疫宣導及常

見傳染病之預防措施 

2. 查核高職部以下班級環境消毒表及登革熱防治檢查表 

113.09.18 內湖校區升部及升級生體檢 

113.09.25 辦理中二班 HPV 疫苗接種 

113.10.08 木柵校區升部及升級生體檢 

113.10.09 辦理內湖校區國小部學生及教職員工流感疫苗接種 

113.10.29 辦理木柵校區高職部學生及教職員工 COVID-19 疫苗接種 

113.11.20 辦理木柵校區高職部學生及教職員工流感疫苗接種 

113.11.22 
辦理內湖校區國高中部學生及教職員工流感疫苗暨 COVID-19

疫苗接種 

113.08.30 

｜ 

113.12.27 

1.新生、升部及升級生體檢異常追蹤(含視力不良、口腔衛生及

健康檢查異常項目) 

2.多加關懷個案衛教建檔 

三、宣導事項 

(一) 近日氣溫變化明顯差異，流感及新冠等呼吸道傳染病恐提前升溫，養成個人良

好衛生習慣，勤用肥皂洗手，濕.搓.沖.捧.擦 20 秒(進食前、如廁後及擤鼻涕

後)，減少觸摸眼口鼻，注意呼吸道衛生及遵守咳嗽禮節。如有疑似或感染呼

吸道傳染病，或出現發燒、呼吸道症狀時，請佩戴口罩。健康中心備有適當數

量口罩，以供需要時使用。 

(二) 天氣轉涼，病毒型腸胃炎開始流行，腸胃炎有多種不同的病毒可導致病毒性腸

胃炎，最常見的是輪狀病毒、諾羅病毒及腺病毒，須特別注意個人衛生，肥皂

勤洗手食物澈底煮熟再食用，並定期以稀釋漂白水消毒環境！ 

(三) 依據菸害防制法規定，學校及木柵校區周邊人行道全面禁菸，任何人不得使用

類菸品(電子煙)，違者函報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進行後續行政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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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生活輔導組 

一、校園菸害防制： 

112 年 2月 15 日菸害防制法已公告「大專校院校園內全面禁菸」；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學迄今，目前在校內查獲違規吸菸計 5 案(高職部 4 案、學院部 1 案)，均

已移送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依法裁罰及校規給予行政處分，請各系與會代表，轉知有

吸菸習慣同學知悉，請務必遵守菸害防制相關規定，凡查獲在校違規吸菸，一律依

法函送處理；另發現有同學在校內違規吸菸時應加以勸導，如吸菸者仍我行我素，

可直接向學務處檢舉。 

二、防制藥物濫用： 

(一)教育部近期已陸續核撥「依托咪酯」類毒品快篩試劑，未來凡經查獲吸食電子

菸者將進行快篩，經檢測為陽性反應時，除列為本校春暉列管人員，將依法函

送警方以吸食二類毒品處理，請同學不要碰觸非法菸品，以免誤人誤己。 

(二)大麻煙彈或其他周邊產品，目前在我國列為二級毒品(屬非法之物品)，以往本

校有同學因好奇嘗試而在校內宿舍使用遭查獲；另含有依托咪酯或大麻之菸彈，

已列為二級毒品，凡有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可判處無期徒刑或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請同學勿輕易嘗試。 

三、校內住宿管理： 

(一) 樓長選舉 

1. 於 113 年 10 月 24 日假宿舍交誼廳辦理完成(樓長選舉實施計畫詳見附件 2，

p.13～p.15)。 

2. 113 年木柵校區宿舍樓長選舉，投票統計表(詳見附件 3，p.16)，選舉結果如

下： 

(1)大三乙林睿謙 3票，當選 L1 樓層長。 

(2)大二丁楊佳澍 7票，當選 L2 樓層長。 

(3)大二丁吳冠廷 10票，當選 L3樓層長。 

(4)大二丁王俐媖 8票，當選 L4 樓層長。 

(5)大三丙徐玟忻 17票，當選 R1樓層長。 

(6)大二丁陳書涵 4票，當選 R2 樓層長。 

(7)大三乙曹力文 9票，當選 R3 樓層長。 

(8)大三戊李君照 11票，當選 R4樓層長。 

3.新舊樓長業於 113 年 10 月 30 日完成職務交接。 

(二) 宿舍管理 

1. 近期經常接獲同學投訴，許多住宿生在未經他人同意擅自騎乘他人機車或拿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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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物品，此種行為已觸犯刑法竊盜罪，依法可函請警方偵辦，後續經警方確

認後，亦可依違反校規給予記大過之行政處分，希望與會樓長代表，轉知各樓

住宿生知悉，切勿以身試法，爾後如有查獲，將移請警方依法辦理；另住宿生

個人物品，亦請標記證明或妥善保管(鑰匙請勿插在機車上)，以免遭人騎乘或

誤拿。此外，寢室長時間無人在時，建請將寢室木門上鎖，以免提供有機人士

可乘之機。。 

2. 去年有同學於校長有約中提案，請校方提供微波爐供住宿生使用，後續在學生

會努力，提出相關維護及保管方案，經核准後採購 2台微波爐提供使用；然執

行不到一年，有部分住宿生只顧自己方便，卻把個人微波後所製造髒亂，留給

他人去處理，此種無公德心之行為，住宿生應即時勸導或制止，如經勸導無效，

可直接向樓長或學務處逕行反映，學務處將依宿舍管理辦法予以記點處分，屢

次違犯者，將簽報退宿。 

3. 近期常接獲投訴，男宿 3樓及 2樓學生活動中心，經常有住宿生大聲喧嘩，影

響他人休息；請各樓長加強勸導，面對屢勸不聽者，樓長負有檢舉之責；學務

處對無法克制個人行為及不遵守宿舍管理規定之住宿生，將依情節輕重予以懲

處，嚴重者將由學務處簽報退宿。 

四、校園安全 

 近期內湖校區常有不明人士擅入，意圖對學生有傷害之行為，本校考量內湖校區在

校之學生均為高職部以下之同學，較無保護之能力，為維護校園學生安全，自 113

年 12 月起將採人員門禁管制，所有師生進出校門時均須刷卡辨識身分，請學院部

學生赴內湖校區上課或支援表演活動時，請隨身攜帶學生證，遇有保全或校安人員

盤查身分時，應主動出示證明；如對保全或校安人員有態度不佳者，將移請獎懲委

員會討論議處。 

五、校外賃居安全： 

(一) 本學期已依教育部指導，重新調查學生校外賃居及情況，截至目前為止已完成

學院部各年級學生調查及賃居安全自評等作業，經統計校外賃居人數為 59 人，

完成賃居安全自評 43 人，其中有 16 位同學未於規定期限完成自評，依規定簽

報校長核定後，將由導師進行賃居實地訪視作業。 

(二) 近期天氣已逐漸變冷，寒流即將接踵而來，請轉知校外賃居同學要注意室內用

電安全，尤其是電暖爐等高功率、高耗電之產品；另平日租屋處應開啟一扇窗，

保持室內空氣流通，租屋之浴室如無窗戶時，洗澡時間切勿過久，發現有頭暈徵

候時，應停止盥洗，並立即移至通風處，以防範一氧化碳中毒。 

六、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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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3 學年第一學期學院部大一新生交通安全教育宣導，已於 113 年 11 月 29 日

配合服務學習課程，安排交通部士林監理所對學院部大一甲、大一己等班實施教

育訓練；另第二學期已訂於 114 年 5 月 9 日，配合服務學習課程安排學院部大

一丙、大一丁、大一戊等 3個班級新生參加。 

(二)自本學期開學以來，本校計發生交通意外事件 22 件(自撞 9 件、他撞 12 件)，

其中包含 1件未滿 18歲之無照駕駛 1件，雖僅造成人傷車損，但檢討發現同學

對機車操作、安全防禦駕駛及意外事件處理，仍未建立正確觀念；另已接近年終，

接連著有許多節日及連續假期，學生不論是校外打工或參與活動，須時時刻刻遵

守交通規則、行車速限及注意路況，以避免意外再生。 

(三)目前交通部積極推動機車駕訓補助政策，凡年滿 18歲尚未取得機車駕照者，均

可報名參加駕訓課程(含學科講解、術科專業訓練)，相關收費約 2,800 至 3,700

元不等，考取駕照後可獲得 1,300 元補助，有需求同學可至學務處洽詢。 

七、國軍人才招募： 

為提供學院部同學未來多一份工作選擇機會，配合國軍人才招募中心安排陸、海、

空軍計 7 個單位，自 10 月 4 日配合通識課程服務學習時機入班實施 ROTC 招募宣

導，另 113 年 10 月至翌年 1月 3日止(每周五)國軍均安排專人，於學藝樓 2樓設

有駐點宣導攤位，請有興趣同學可前往洽詢或拿取相關簡章資料。 

 

主席補充說明： 

一、本校網站學務處網頁已規劃「學生權益專區」，區分為「高職部以下-學生權益專

區」及「學院部-學生權益專區」:學生可查詢相關法規、學生申訴..等。 

二、學生機車停放於校內停車場之個人機車鑰匙及個人安全帽，請記得帶走以避免遺失

引發爭議。 

三、宿舍門禁系統日前因二次大停電而失效，圖資中心及總務處評估安裝不斷電系統之

效益及可行性。 

 

肆、體育組 

一、木柵體適能中心：114 年寒假期間運動器材新增 2台「跑步機」。 

二、114 年 1月中旬：開始報名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項次 日期 活動內容 

1 113.9 月～113.11.30 
學院部一年級體適能檢測 

(12 月底檢測完成，並上傳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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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3 年 11-12 月 
學院部運動競賽 

(排球)或(籃球) 

3 114 年 1月 
114 年全國大專運動會報名 

(國立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4 114 年 5月 
原住民運動競賽 

(項目籌備中) 

伍、課外活動組 

一、重要事項： 

 

項

次 
日期 活動內容 

1 113 年 9月 6日 113 學年度學院部新生訓練 

2 113 年 11 月 15 日 畢業班學士服租賃 

3 113年12月2日～12月16日 
辦理113學年度第2學期學雜費優待減免

申請作業 

4 113 年 12 月 3日 113 學年度第 1學期學院部學生事務會議 

5 113 年 12 月 11 日~12 月 12 日 學生會⸢露天影展⸥活動 

6 113年12月17日～12月18日 113 學年度領袖人才培育幹部訓練活動 

7 113 年 12 月 23 日 學生會聖誕晚會⸢戲曲之夜⸥活動 

二、完善就學協助機制： 

 請轉知學院部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以學習取代工讀的輔導機制，使上述學生得

以同時兼顧課業與生活所需(詳情請參閱下列 QR code)。 

 

 

 

 

完善就學協助機制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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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就學協助機制 

 海報 QR code 

 

 

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一、下學期將開辦微學分課程(課程規劃部落參訪、祭典參觀)鼓勵學生進行選課。 

二、請轉知學院部學生(含原住民族學生)，踴躍參與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各項相關

活動(詳情請參閱下列 QR code)。 

 

 

 

 

  

原資中心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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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立臺灣戲曲學院木柵校區宿舍樓長選舉實施計畫 

一、目的： 

 配合宿舍委外管理及落實學院部住宿生自治管理之理念，透過住宿生投票選出樓

長，藉以培養其領導管理、溝通協調、服務學習及行政作業之能力。 

二、樓長工作內容： 

(一)協助宿舍輔導員(委外人員)執行該樓層宿舍管理及床位分配工作；另協助建立各

樓層社群軟體公告群組，以便公告相關資訊。 

(二)協助發掘寢室隱憂，對違規同學實施柔性勸導，凡有不服勸導者，得適時向宿舍

輔導員(委外人員)或校安教官反映。 

(三)協助該樓層住宿生調閱監視影像檔案。 

(四)協助開啟隔離寢及安置因病需暫住隔離寢之住宿生。 

(五)不定時執行該樓層環境整潔、安全維護等工作；另每月排定各樓層環境衛生巡查

名冊。 

(六)出席校方宿舍整修或改建等相關會議，提供住宿生需求建議；另彙整住宿生意

見，適時向校方反映。 

(七)協助宿舍輔導員(委外人員)執行學生災害防救(含緊急逃生)及相關演練工作。 

(八)協助該樓層學生退宿或學期末離宿前各寢室硬體設施、環境清潔檢查。 

(九)協助處理學生宿舍臨時發生之各項問題。 

(十)其他臨時交辦事項。 

三、選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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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選資格： 

 1.本校學院部二、三年級住宿生。 

 2.在校期間未受記過以上處分者。 

 3.無宿舍違規紀錄。 

 4.對宿舍管理事務有興趣且有服務熱誠。 

(二)參選方式： 

 1.每學年 9月份開學後，凡符合參選資格之住宿生，得向宿舍輔導員(委外人員)填

寫樓長選舉候選人審查表(如附件)，並送交學生事務處(軍訓及生活輔導組，以

下簡稱學務處生輔組)辦理資料審查。 

 2.每學年 10 月舉辦樓長選舉。 

 3.各樓長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三)選舉流程： 

 1.投票日期：由學務處(生輔組)統一公告。 

 2.投票時間：投票日 08:00~16:50 時進行投票，並於當日 17:00 時準時開票。 

 3.選舉人數：每層樓應選出樓長 1名，由高票者當選，若有樓層無人報名參選，則

由其他樓層未當選人中，由票數高者遞補。 

 4.選票領取： 

 (1)由學務處(生輔組)統一製作選票及繕造投票人員名冊供其查驗、領票使用。 

 (2)投票期間持學生證向原任樓長領取，各層樓住宿生 1人 1票，於投票日圈選該

層樓候選人後，投入票箱等待計票。 

 (3)如原任樓長報名參加連選時，由學務處(生輔組)指派專人負責該樓層領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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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5.開票作業： 

 (1)開票前由學務處(生輔組)指派監票人員 2人、唱票 1人、紀錄 1人。 

 (2)開票作業統一於群和樓 2樓學生活動中心公開舉行，住宿生均可以入場觀看開

票過程。 

 (3)開票時如發現選票同時圈選 2人以上時，視同廢票。 

 (4)開票結果由學務處(生輔組)公告。 

(四)競選規定： 

 應以不妨礙宿舍秩序及不製造環境髒亂為原則。 

四、獎懲： 

(一)任職期間表現優良者，由學務處(生輔組)統一辦理行政獎勵，並優先保障下學年

住宿資格。 

(二)任職期間如樓層內發生重大違規事件，樓長未善盡規勸及回報之責，將不予保障

下學年住宿資格。 

五、其他： 

(一)各樓長一經公告後，各樓層之住宿生必須服膺其管理，凡有不服從管理者，得簽

報學務長核定後，依「學院部宿舍管理辦法」予以退宿處分。 

(二)住宿生須加入各樓長所建立之社群軟體公告群組，以便獲悉最新宿舍管理資訊，

凡未遵守或配合已公告之資訊者，將依所違犯之事項及「學院部宿舍管理辦法」

有關規定予以處分。 

六、本實施計畫授權由學務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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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